川教函[2008]497号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转发四川省人事厅《关于开展第八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2008年度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推荐选拔
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部委属高校、各省属高校：

现将四川省人事厅《关于开展第八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川人办发〔2008〕286号）、《关于开展2008年度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川人办发〔2008〕287号）转发给你们，并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推荐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坚持公正、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负责地做好推荐工作。要严格标准条件，确保质量，宁缺勿滥，把真正具备条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在我省教育事业中勇于开拓创新、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人才推荐出来。要以推荐人选的学术和技术水平、成就及贡献为重点，认真审查上报材料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准确性。要本着对个人、对组织、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推荐人选的学术技术水平、成果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及政治思想、职业道德等情况给予客观实在的评价。推荐工作中，要坚持以近5年取得的成绩为主,特别是在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中表现特别优秀的人员要积极推荐。要加强对推荐工作的宣传，将推荐范围、条件和结果予以公开和适当公示，并注意听取同行专家和有关方面对推荐对象的意见。

二、根据我省教育事业的实际发展情况结合推荐选拔名额要求，“211工程”建设学校分别推荐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各10名；其他本科院校分别推荐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各5名；各省属高职高专院校分别推荐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名、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各3名。

三、各单位务必按照文件要求准备相关材料，推荐名单和材料须于2008年10月23日前报省教育厅人事处。推荐材料不完备、不符合要求或超过规定时间的，不予受理。

联 系 人：郑  川          联系电话：028-86115996

电子邮箱：86115370@163.com

附件：1. 《四川省人事厅关于开展第八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2.《 四川省人事厅关于开展2008年度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

四川省教育厅

二○○八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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